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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惩强扶弱”支持起诉
虹口检察院探索以民事支持起诉的方式帮助弱势消费者维权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 供稿

近年来， 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摄影、 美容、 美发、 健身、 婚庆、 教育培训等消费纠纷， 一些商家推出预付卡消费、 套餐式消费、 强制贷款消

费等各种烧脑式套路营销， 使消费者盲目消费甚至因此深陷高额贷款。 但是当消费者幡然醒悟， 想从不公平、 不自由的合同中解脱时， 却常常因为举证

困难、 成本过高等原因陷入维权困境， 这也反向助长了行业乱象， 对消费环境和市场秩序造成极大伤害。 如何帮助弱势消费者维权？ 除食药品领域可提

起公益诉讼之外， 检察机关探索以民事支持起诉的方式为消费者依法维权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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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被诱导消费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2019 年 12 月， 大学生李某、 景某通过

网络平台报名参加某摄影公司发布的 19.9

元摄影广告套餐， 签订 《定单协议》 一份，

并支付合同全额价款人民币 1100 元， 包含

照片、 服化及相应摄影服务。 两人于 2020

年 12 月至摄影公司拍摄期间， 被 “套路 ”

推销， 当场额外支付 1588 元用于化妆产品

及服装升级。 3 日后， 选片过程中， 继续被

强行推销高价套餐， 签订合同总价为 24000

元的 《摄影服务合同补充合同》， 并被滞留

至晚 9 点， 在被诱导使用网贷支付合同款项

后方得离店。 当晚两人向该摄影公司提出

解除合同被拒。 后两人投诉至消保委， 经

调解未果， 二人又因害怕摄影公司报复而

不敢起诉， 经消保委指引， 两人向检察机

关申请支持起诉， 要求解除合同。 检察机

关经审查发现， 该公司在一年之内因类似

问题被投诉至消保委 40 余次， 并一律拒绝

调解，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恶意明显， 检

察机关决定支持起诉， 向法院出具支持起诉

意见书并出庭发表支持起诉意见， 最终获法

院判决支持。 检察机关发挥协同履职优势，

同步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监督， 推动相关监管

部门对区域内摄影公司加强监管、 推动行业

整改。

本案便是一起采用低价引流、 层层加价

的套路营销手段诱导在校大学生进行过度消

费， 并诱导学生进行网络高额贷款的典型案

件。 近年来多有商家以学生为目标， 利用其

缺乏社会经验进行套路营销， 诱导过度消

费， 甚至贷款消费， 导致部分学生陷入网络

高额贷款的陷阱的新闻登上热搜， 社会影响

恶劣。 因受害在校学生普遍存在不敢诉、 不

能诉的情况， 无论从交易谈判能力还是诉讼

实力来衡量均属于消费者中的弱势群体。 本

案中， 检察机关通过支持起诉的方式帮助两

名学生提起民事诉讼， 实现当事人诉讼地位

的实质平衡， 保障弱势消费者的知情权、 选

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既维护了社会公平正

义， 也以个案推动了行业的整改， 净化了消

费环境。

消费者维权现状

现实需求非常强烈

一是消费者维权手段和效果有限。 现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34 条为消费者提供

了和解、 调解、 投诉、 仲裁和诉讼 5 种维

权手段， 但实践中由于商家的强势地位使

得和解、 调解难以达成一致， 或即便达成

一致， 因和解、 调解协议欠缺强制执行力

也往往难以执行。 而投诉、 仲裁和诉讼往

往时限较长、 程序较多使得消费者望而却

步。

二是举证责任和费用负担较重。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对于发生消费纠纷时的举证

责任没有作出专门性规定。 依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64 条 “谁主张谁举

证” 的原则， 举证责任往往都将落到消费者

身上。 然而， 因欠缺专业知识， 消费者在消

费纠纷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此外， 一旦遇

上高额的商品检测费用， 消费者也只好打退

堂鼓。

三是消费者法律常识缺乏、 维权意识淡

薄。 维权法律常识的多少， 直接影响着维权

成功率的高低。 目前， 我国已出台许多有关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 条例， 如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产品质量法》 等， 对解决

消费者权益争议给出了规则、 准绳， 对保

护消费者权益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 广

大的消费者对这些法律 、 法规知之甚少 ，

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或浑然不觉，

或无可奈何。 且很多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

尤其是居住于农村的消费者或接受教育程

度较低、 社会经验较少的消费者， 消费时

对商品的相关知识、 信息知之不多， 也不懂

得索要发票、 合同等消费凭据， 导致权利

受到侵害时面临无法举证的困境。 还有的

消费者在进行摄影、 美容等涉及个人信息

的服务消费后， 因害怕商家以泄露个人信

息为报复手段而不敢维权、 自认倒霉。 正是

消费者这种软弱和维权意识淡薄的情况较为

常见， 促使很多不法经营者变本加厉地侵

权。

支持消费者起诉的正当性

消费者属于弱势群体

在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商品交易中， 消费者

总是处于弱势地位， 这种弱势地位来源于商品

经济本身。 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只能按一般常

识或经验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进行判断， 这种

判断往往只能发现外在的明显瑕疵， 内在瑕疵

只有在消费或使用过程中才能发现， 因而一旦

出现问题很难获得及时的救济。 且消费者获得

的消费资料的信息是由经营者提供的， 经营者

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公开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而隐瞒对其不利的信息， 甚至虚构其产品不具

有的假信息， 诱使消费者上当受骗， 赚取高额

利润。 显然， 经营者与消费者在交易中的利益

形态不同， 承担的风险也截然不同， 消费者在

交易中天然地处于实质性弱势地位。

《民法典》 第 4 条确立了 “民事主体在民

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原则。 同时第

128 条规定， 法律对未成年人、 老年人、 残疾

人、 妇女、 消费者等的民事权利保护有特别规

定的， 依照其规定。 由此， 在民事基本法层面

确立了消费者作为特殊群体需要特别保护的规

则。 这也体现出立法者对消费者相对于经营者

处于不平等的弱势地位的认可， 以及需要予以

特别保护的强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6 条明确规定，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民事诉讼法第 15 条明确机关、 社会团体、 企

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 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

益的行为， 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

人民法院起诉。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

关， 依法履行支持起诉职责， 帮助消费者维

权， 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 有利于实质性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

以民事支持起诉

完善消费者法律保护体系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的建立是以

行政保护为主， 以调解、 仲裁为补充， 以民事

诉讼为最后的渠道。 其中， 诉讼是解决消费争

议最直接、 有效的方式， 因为法院代表国家行

使审判权， 其判决具有强制力。

现行 《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

定，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

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在

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

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 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

讼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由此， 明确

对于食药品安全领域存在的侵害不特定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行为， 检察机关既可以轮候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 也可以支持有关机关或组织提起

公益诉讼。 显然， 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将公益诉

讼的范围局限于食品药品安全领域， 将其他领

域的消费纠纷案件以及未达到众多消费者这一

门槛的案件均排除在外。 检察机关为弥补立法

的局限性， 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拓宽公益诉讼的

案件范围， 但第五十八条局限于涉及公共利益

案件的定位是不可否认的。

然而， 在社会公共利益之外， 仍有大量个

体的消费者权益在受到侵害时需要得到司法的

有效救济。 个案正义是保障普遍正义实现的基

本方式。 法律是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

段， 其基本价值之一就是要实现正义。 只有在

个体权益受到侵害时， 能够平等地适用法律，

平等地进入法院寻求司法救济， 才能实现法的

基本价值。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个体消费者维

权， 其根本目的是保障特殊群体诉权的实质平

等， 对于不敢、 不能、 不会通过诉讼维权的消

费者， 通过支持起诉， 以保障当事人平等地寻

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这与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的立法目的高度契合。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看似帮助实现的是个案

的正义， 为个别弱势消费者提供平等的救济机

会， 但消费诉讼本身具有类公益性质， 具有溢

出效应。 个案的成功维权对其他消费者具有示

范、 指引作用， 对经营者也同样具有警示作

用， 能够实现办理一案、 治理一片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 同时， 在推动民事支持起诉的同

时， 能动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就办案中发现的

根源性问题， 可以综合运用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或公益诉讼等方式进行溯源治理， 以弥补社会

治理缺漏， 净化市场秩序， 促进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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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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